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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星球上住著一個國王。這個國王堅持所有的人都要服從他的命令，但他下

的命令都是合情合理的。他統治一切事物，包含其他的行星和所有的星星。這樣的權

利讓我驚嘆不已。要是我擁有這樣的權利，那我一天之內就不是只看四十四次落日

了，而是七十二次，甚至一、兩百次，而且不必挪動椅子！後來我覺得厭煩了，於是

跟國王說我要走了，國王卻說：「別走，我任命你當大臣！」我還是覺得我要走了。

當我轉身走了以後，他又喊：「我任命你為大使！」「這些大人真奇怪。」一路上我

跟自己說。 

 

   我來到第二個行星。 這個行星住著一個愛虛榮的人，他喜歡別人對他拍手歡呼。

每當別人對他鼓掌，他就舉起頭上的帽子致意。我覺得這有趣多了，於是就這樣玩了

五分鐘。最後我玩膩了。他要我仰慕他，我覺得很奇怪，但我也只能聳聳肩，說：

「我仰慕你，可是你覺得這樣有趣嗎？」說完，我就走了。「這些大人真的很奇

怪。」我邊走邊說。 

 

    我到了一個住著一位酒鬼的星球。這次的拜訪時間很短，卻讓我感到很憂鬱。我

問他為甚麼要喝酒，他說為了忘記羞愧。我再問他為甚麼感到羞愧，他回答：「為喝

酒感到羞愧！」說完，就再也不開口。我就這樣困惑的走了。「這些大人真的很怪很

怪。」我自言自語。 

 

    第四顆星球是個商人的星球。這商人擁有五億多個星星，他一遍又一遍的計算星

星的數量，實在是非常忙碌。他一天到晚都說他在做「正事」，但做的都不是甚麼正

事。我告訴他：「我有一朵花，我每天給她澆水。我有三座火山，我每周都會打掃一

遍。我擁有它們，對我的火山，對我的花，都是有用的。可是，你擁有星星，對星星

一點好處也沒有。」商人一聽無言以對，我就走了。「這些大人真的好古怪。」我

說。 

 

    我來到第五顆星球。這是最小的一顆，上面只容得下住在那兒的一個點燈人和一

盞街燈。這個點燈人每天都要按照規定，在早上熄燈，晚上點燈。以前點燈人都有時

間休息，但不幸的是，那顆行星每年越轉越快，但規定卻沒變，導致它現在每一分鐘

轉一圈，點燈人一秒休息時間都沒有。我喜歡這種盡責的人，可惜的是，我想幫他卻

幫不了忙。於是，我就只好繼續我的旅途。一路上，我對自己說：「我只想跟這人交

朋友。但他的星球實在太小了，容不下兩個人……」 

 

     我到了第六顆星球，上面住著一位地理學家，他正在寫關於地理的著作。 他告

訴我地理學家知道哪裡有海、有河、有城市、有山脈和沙漠，但除了他的星球以外。



因為他不是探險家。地理學家的主要工作是接見探險家，詢問他們，根據他們的講述

做記錄。探險家才會實際去各個地方計算城市、河、山脈、海、大洋和沙漠的數量。

接著，他問我的星球是甚麼樣子，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他，他也把我的敘述記錄下

來。「那您建議我去拜訪哪裡呢？」最後我問。「地球。」地理學家回答我，「那裡

很有名。」 於是，我就出發到地球了。 

 

     我最後來到地球。地球是個很大的星球，途中我遇到蛇、花兒、鐵路扳道工和商

人，還攀上一座高山、豢養了一隻狐狸。我在那裡遇到一個飛行途中破降在沙漠的飛

行員，我跟他聊天，他雖然忙著修飛機，有時候會失去理智，但他把我當作朋友看

待，我也更加認識地球上的人。他為我畫了一隻關在箱子裡的羊，還為那隻羊附上了

嘴罩，以免那隻羊吃了我在我星球上的玫瑰花。最後來到離別的時刻，我要他不要看

我離開的時候，但他還是來了。但是我心意已決，所以我猶豫了一下，隨即站了起

來，往前跨了一步，只見我的腳踝閃過一道黃光，接著我看見自己的軀殼緩緩倒下。

最後，我又回到我的星球了。 


